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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郑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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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宅基地是保障农民群体安居乐业的基本用地，也是我国农村的主要土地类型。目前我国开始实行宅基地改革，但

在农村宅基地管理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宅基地改革政策宣传不到位，村民退出意识薄弱，宅基地规划建设不到位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影响了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为此，本文提出了几点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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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宅基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宅基地改革政策宣传不到位，村民退出意识薄弱

在宅基地面临需要退出的时候，首先需要正视的障碍

就是，当地村集体工作人员对宅基地退出机制的了解不够全

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作用。农村人口众多，流动性

大，工作人员对宅基地退出的相关政策，以及宅基地管理相

关制度等掌握和宣传不到位，既不愿意下乡入户宣传，也不

愿意创新工作方法，不能采取多途径宣传，以至于村民们对

宅基地制度一知半解。村民自己根本不清楚把宅基地交还给

集体以后能获得怎样的补偿，享受什么样的福利，自己固然

不会将闲置的宅基地交还给集体。

（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缺乏有效支撑

宅基地所有权应当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宅基地管

理过程中，绝少部分村集体能够通过宅基地所有权获得收益。

针对我国现有的宅基地利用形式，采用宅基地有偿的使用方

式，是根据我国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现状的针对性措施。

对占有多块宅基地的村民实行收费，在收费过程中，村集体费

用收取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对于“一户二宅”和“一户多宅”

是否采取同样的收费标准；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过程中，外

部资金是否对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产权所有者缴纳费用等等这

些问题都急需法律政策的有效支撑来进行。

二、农村宅基地管理应坚持的原则

第一，坚守改革底线，积极创新实践。在确保宅基地所

有权属于集体前提下，切实保护耕地红线的基础上和维护农

民利益不动摇的原则下，积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现

有政策法规框架下，积极创新实践，确保宅基地所有权集体

所有的根本不动摇、大力保障农民资格权认定流程实现规范

化、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多种形式发展。

第二，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尊重群众意愿。在农村宅

基地“三权分置”的过程中，要在村民自治原则的前提下，

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管理使用中的决定性作

用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和集体经济组织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保障农民在宅基地使用流转中的主体地

位，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合法权益为目标，使改

革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

第三，统筹城乡规划，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规划先

导和严谨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宅基地资格权退出和使用权

流转及旧村改造应符合的全县产业规划和新型农村社区规划

等一系列具体规划，在此前提下，适当允许调整优化村庄用

地规划格局，推动农村宅基地总量有效减少。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循序稳妥推进。在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针对各

地区的差异，科学的分析差异原因，分析各地区的发展趋

势，充分考虑村庄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差异，特殊

情况一村一策，灵活实施，在搞好可行性评估和村庄规划的

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宅基地退出、流转及存量集体建设用

地和宅基地盘活利用。

三、农村宅基地管理对策

（一）建立有效的宅基地收益分配制度

宅基地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收益，例如通过

土地增减挂钩获得的收益、宅基地有偿使用所获得的土地租

赁费、宅基地竞价择位所产生的费用等等，这些收益应当在

除去税费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费用后，归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再分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村集体

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明确村内资金账目，用宅基地获得

的收益支付村内农民宅基地资格权退出补偿机制，村内公共

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等。将收益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

分配的过程，要充分尊重农村农民的意愿，听取建议，保障

农民权益，将最终的分配结果及时公开公布，接受社会的监

督。

（二）完善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程序

坚持“一户一宅”根本原则不动摇，统一资格权标准，

建立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认定主体的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程序，

明确以户为单位无偿享有宅基地使用资格的身份权，并按户

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等化的原则细化到人；对回乡、就业

安置、引进先进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到本村落户的，经县政府

批准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可获得相应的宅基地资格权。农

民在进城落户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应以放弃宅基地资格权

为前提条件。对于有意向将住房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

可以结合城市的住房保障系统，可以以宅基地资格权换取城

市住房保障的优惠条件，例如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

等。

（三）完善农村宅基地资格权退出和重获机制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工作中，应当制定完善的宅基

地资格权退出和重获机制。鼓励有条件保障住房的农民自愿

有偿退出宅基地资格权。对于除农村宅基地外有住房保障想

要退出宅基地但又不想彻底交还宅基地资格权的农村农民，

相关的农村集体可以采用保留宅基地资格权，收回原有宅基

地，不得申请新宅基地的方式保留宅基地资格权。对于因为

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导致宅基地缺失的、自愿无偿退出宅基

地资格权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重新获得新的宅基地

资格权。对于收回的宅基地，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集中规划使

用，进行相关的土地整治，增加农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

四、结束语

总之，改善农村宅基地管理方法，提高农村土地资源

利用率，是保障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让农民成为让人

羡慕的职业，在闲置的宅基地被回收后他们仍然有足够的能

力，实现自己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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